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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委員會處理上訴呈請上訴委員會處理上訴呈請上訴委員會處理上訴呈請上訴委員會處理上訴呈請 

� 由科主任、總科主任及學與教事務組相關主任/

副校長組成委員會，按以下程序檢視有關個案： 
(1) 約見學生及家長，聽取他們所提出上訴的理由； 

(2) 約見科任老師，聽取他/她的觀點及理據； 

(3) 由另一位同級科任老師重新評核學生的習作(如

該科只有一位科任老師則由科主任重新評核)。 

 

上訴上訴上訴上訴完結完結完結完結 

上訴覆核委員會處理上訴覆核呈請上訴覆核委員會處理上訴覆核呈請上訴覆核委員會處理上訴覆核呈請上訴覆核委員會處理上訴覆核呈請 

� 由科主任、總科主任、學與教事務組相關主任
/副校長及校長組成委員會，由他們重新檢視
上訴委員會覆核成績的程序，以及家長提出的
新證明。 

校方接獲學生家長以書面提出上訴校方接獲學生家長以書面提出上訴校方接獲學生家長以書面提出上訴校方接獲學生家長以書面提出上訴 

交予上訴委員會處理 

上訴覆核委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上訴覆核委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上訴覆核委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上訴覆核委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接納上訴結果 

不接納上訴結果 

不接納上訴結果 



 

 

 

 

 

 

 


